
敬請指導

選所愛、好好讀、有前途

新北市110學年度
國中技藝競賽行前說明會

電機電子職群—基本電子應用

測驗日期：111年3月5日

辦理學校：新北高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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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校址：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241號

◎總機：(02)22612483

◎捷運：藍線(土城南港線往永寧)
於海山站下車，1號出口直走至明德路左
轉，步行約5分鐘即可抵達

◎公車路線：
265(經土城紅線)新北高工站下車
262及706新北高工站下車
231(經土城)新北高工站下車
656(經裕民路副線)新北高工站下車

◎ 開車路線：
南下：北二高中和交流道下往土城連城路、
金城路方向約5-8分鐘。
北上：北二高土城交流道下右轉往中和金
城路方向於明德路左轉約3-5分鐘。

學校交通動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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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書館一樓
辦理報到

學校交通動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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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議 室
（領隊休息區）

圖書館二樓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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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書館六樓平面圖-學、術科試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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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賽選手自備器具清單

編號 工具名稱 規 格 數量 單位 備註

1 尖嘴鉗 2 支

2 斜口鉗 1 支

3 剝線鉗 電子用 1 支 20~30 AWG

4 電烙鐵 20W~40W 1 支

5 烙鐵架 1 個 含海綿

6 吸錫器 1 支

7 三用電錶 指針式 1 個 請預先校準完畢

8 一字起子 精密用 1 支 2～3mm

9 原子筆 藍色或是黑色 1 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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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、術科競賽當日流程與時間分配表
時間 項目 備註

08:00～08:30 評審會議

08:00～08:40 選手報到

08:40～09:00
抽籤（術科工作崗位序號）

及選定術科場次

09:00～09:30 領隊會議

09:40～09:50
學科考試

試場規則說明

09:50～10:40 學科考試 考試時間50分鐘

10:50～12:30
術科考試

說明、工具、零件檢查
試題說明、設備檢查時間
10分鐘，考試時間90分鐘

12:30～13:30 中午用餐時間

13:30～15:00 作品評分 元件佈置及銲接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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競賽總人數及獲獎名額

◼ 競賽總人數計78人

◼ 錄取名額

第一名至第六名：各錄取1人

佳作：錄取18人

共計24人(30%上限，競賽資訊系統參賽人數暨獲獎
人數統計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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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學科佔總成績20%，以學科題庫內容為主。選擇

題50題，每題2分。

◼ 術科佔總成績80%，以術科競賽題目及術科競賽

須知為主。

◼ 名次計算：以學、術科比例合計為個人總成績，

依參賽者總成績高低決定名次，若總成績相同則

以術科成績較高者為優先名次。若術科成績相同，

則以完成時間為決定名次標準。

成績計算與同分規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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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注意：實施計畫一處修正
【附件3】承辦單位場地機具設備表暨準備材料清單

SVR1、SVR2 可變電阻數量修正為 2



第一站、零件識別
與三用電表量測評
分表(限時10分鐘)

注意事項：
1.電阻識別及量測作答
時電阻單位(Ω)必須
填寫，否則該題不給
分。

2.二極體、電晶體檢測
作答時電極、材質請
以中文名稱作答。



第二站、紅綠燈控
制電路評分表
(限時80分鐘)

注意事項：
製作電路時請依術科
競賽須知中主要元件
配置圖及注意事項之
裝配規則、銲接規則
進行製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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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、術科競賽規則
一、參賽學生請於指定時間攜帶學生證報到，如未於時間內報到，以棄權論，不得異議；未帶證件者，

另簽具選手身分切結書(附表7)及拍照方式存查以備查驗。術科順序由承辦單位亂數排定並事先公
告，報到當日，於比賽前開始10分鐘開始報到，比賽開始10分鐘後，不得再報到；比賽如因故延
誤，得由評審議決後重新訂定。

二、學科競賽：參賽學生請穿著各校制服(運動服)參加學科筆試準時入場應試，服儀不合者，不得入
場應試，並不得異議。逾時10分鐘不得入場，未滿20分鐘不得出場，違者該科不予計分。

三、術科競賽：參賽學生請穿著各校制服(運動服)準時入場應試，服儀不合者，不得入場應試，不得
異議。

四、競賽使用器具設備，除非有損壞，不得要求更換。
五、競賽所需材料，由承辦單位提供，不得攜帶任何材料入場應試，違者該科不予計分。
六、未能於考試時間內完成功能或未依電路圖製作者不予評分。
七、術科競賽第二站術科評分表之「實作時間」係依參賽學生完成試題所有功能要求並由座位起立舉

手時由專人登錄之時間。
八、競賽期間，參賽學生如有下列情形，依規定扣分：

(一)大聲喧嘩，扣總分10分。
(二)傳遞、夾帶或與其他參賽者談話者，扣總分20分。
(三)未經評審同意，擅自更換器具或調換作業位置者，扣總分20分。
(四)經評審認定有重大不法情事或危及其他參賽學生安全或權益者，得令其出場，取消資格。

九、參賽選手於競賽時，如因故需離開試場，需經評審同意，並由承辦單位派人陪同，時間繼續計算，
不另折計。

十、比賽會場遇有重大事故，由評審議決處理之，承辦單位協助。
十一、競賽時間截止時，即應立即出場，違者該術科不予計分。
十二、競賽成品需依評審指示，置於評審室，不得攜出。
十三、各校領隊、指導教師或參賽同學不得在試場外逗留窺探，違者該組(校)不予計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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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學、術科測驗請自備原子筆應試。

◼ 考生需帶學生證件查驗。

◼ 學、術科測驗需穿學校制服或運動服

（不可穿拖鞋）。

◼ 可代訂中午餐盒($80元)。

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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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指教！


